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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张紧绞车技术规格书

一、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根据安全生产需要，计划购置1台张紧绞车，用于井下主煤流运输系统南翼胶带暗斜井张紧绞车更换。为保证设备满足安全技术等要求,特编制此技术规格书。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1、货物名称及范围： 

	序号
	名称
	参考型号
	数量
	备注

	1
	张紧绞车
	JH-14
	1台
	 


2、基本要求

（1）出卖人供货前须到买受人现场踏勘测量或进行技术交流，确定安装位置、方式，确保所供设备与现场在用设备完全互换，能满足现场实际需要。必须能安装为一套完整的、可正常运行的设备系统，安装时缺少零部件由出卖人负责。
（2）出卖人应保证提供设备及部件为全新的、先进的、成熟的、完整的和安全可靠的，且设备的技术经济性能符合有关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本规格书的要求。

（3）出卖人应提供详细供货清单，清单中依次说明型号、数量、产地、生产厂家等内容。对于属于整套设备运行和施工所必需的部件，即使本规格书未列出和／或数目不足，出卖人仍须在执行合同时补足。

三、主要部件（或设备）配置要求

1、城郊煤矿南翼胶带暗斜井张紧绞车采用JH-14型回柱绞车，出卖人所提供产品必须与城郊煤矿井下在用张紧绞车安装尺寸一致。

2、绞车采用φ21.5mm钢丝绳，容绳量不低于130m。

3、张紧绞车为主煤流胶带机备用张紧绞车，必须与城郊煤矿在用张紧绞车有完全替代性和互换性，出卖人在加工前进行下井核实底座尺寸，确保一致。

4、张紧绞车必须具备煤安标志，配套电气设施必须具有相关防爆及煤安标志，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要求。电机额定电压660/1140V。
5、绞车工作时应运转平稳，无异常现象。

6、绞车所有密封处，不得有漏油现象。

7、主轴和卷筒不得有降低机械性能和使用性能的缺陷。

8、挡绳板边缘高出最外一层钢丝绳的高度，不小于钢丝绳直径的2.5倍。

9、绞车所有外露旋转零部件（除卷筒外）有防护装置。

四、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

投标人必须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提供下列有关质量保证的文件，至少包括:煤安证、防爆证。提供近3年至少有3项（2023年1月份以来）类似产品整机销售业绩。

五、货物使用环境及范围

煤矿井下存在瓦斯、粉尘大、空气潮湿，气温-25℃～+40℃。

六、货物适用标准

设备应至少符合不限于以下最新版的国家及行业标准：

《GB3836.1—2021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通用要求》；

《GB3836.2—2021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隔爆型“d”》；
《煤矿安全规程》；
《煤矿矿井机电设备完好标准》等。

上述标准和规范均应为最新有效版本, 未列项目按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执行。

七、质量及验收要求

1、保证所提供的设备均是全新的、未经使用的，且均选用优质的材料、采用卖方先进的设计、技术、加工设备和工艺进行制造和装配。

2、保证所供货物完全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约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等要求。在质量保证期内,出卖人应对因设计、工艺或材料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和故障负责。

3、设备的制造应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设计规范、确保质量。

4、本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出卖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5、外购件、外协件均应附有质量合格证书，必要时按相应标准进行检验，验收合格后方可装配。

6、按产品说明书、相关技术资料及上述配置要求对货物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应在3日内给予调换。

7、买受人在本规范书中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出卖人应保证提供符合本规范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并经鉴定的优质产品及其相应服务。同时必须满足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8、为了对设备生产期间的质量监督，买受人有权派人到出卖人所在工厂进行考验调研。

9、所用材料均应附有质量保证书，必要时应进行化验或鉴别，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

10、到货产品验收每一个环节不满足产品标准和国家标准，买受人可以拒签到货凭证。

11、出卖人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和完工后，应对产品进行各项具体的检测和试验，提出检验报告，并对检验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八、安装、调试要求

1、出卖人负责现场指导安装、调试，直到完全符合技术要求和现场使用条件为止。

2、设备需要安装时，出卖人接到买受人通知后2小时内给予答复，24小时内派技术人员赴现场指导安装、调试。

九、服务及质保要求

1、质保期：产品运行合格之日起十二个月或到货验收合格起十八个月，以先到为准。在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损坏由出卖人无偿负责，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出卖人负责更换或者维修。如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货拖延、选型设计不合理或技术性能达不到要求，影响使用人生产或造成事故，责任损失有出卖人方承担，买受人有权拒付设备款。在质保期内对整机所有出现的设备故障进行免费保修与免费提供、更换各种零部件与配件。每年不少于一次到矿服务、指导。

2、出卖人为买受人提供24小时响应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合同设备故障时，出卖人应在2小时内做出答复，如需到达现场服务时，出卖人应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予以解决。

3、出卖人免费为使用人培训操作维护人员，培训时间不少于4小时，培训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维修保养等知识。

4、在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过程中损坏的或有缺陷的零部件出卖人应及时更换，一切以满足安全生产和现场使用为指标。

5、出卖人应派专业人员到使用人现场进行技术服务，对其提供的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转及性能进行指导、调试，调试直至整机运转合格，期间发生事故损坏，应由出卖人免费解决。设备出现故障，出卖人24小时内来人负责排除。

6、在安装、测试期间，出卖人派服务人员到安装现场进行技术指导，解决与产品相关的所有技术问题，完成调试、设备正常运行。

十、运输及包装要求

1、包装应具有防潮湿能力，并应结实可靠，防止损坏、变形以及面漆擦伤。

2、重要仪表、零散件应单独包装，再装入包装箱。单独包装的零散件、部件等应有标签，标签应清楚、正确、持久、耐用，并应与图样相适应。

3、随机文件用塑料袋封好装入箱中，并在箱外注明“文件在此”字样。

4、设备应分类装箱并应遵循适于运输，便于安装和查找的原则。包装箱外壁应有明显的文字说明，如设备名称、用途及运输、储存安全注意事项等。

5、设备在运输过程中必须有防止变形的有效措施, 运输中严禁碰撞和摩擦, 以免设备受损伤。运输及装、卸过程导致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由出卖人负责。

6、合同签订后60日内到货，出卖人在规定时间内将货物运输卸货到买受人指定地点。

十一、供应商须提供技术资料要求

出卖人应提供以下技术资料，但不限于此： 

a、煤安证、防爆合格证、产品合格证（包括主要外购件）；b、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含电子版）；c、设备安装图（含电子版）；d、技术参数表；e、设备出厂检验报告；f、易损件规格明细表；g、发货装箱清单；h、其他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文件。
十二、其他

1、产品验收时，发现产品不符合有关规定，买方有权退货、换货或责成供方限期处理，并可向供方索赔其影响生产使用所造成的损失。

2、本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条文，供方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规格书和有关最新工业标准的成熟优质产品。

3、签订合同后，买受人保留对本技术规格书提出补充要求和修改的权利，供方应予以配合。

4、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出卖人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5、本技术规格书为一整体，出卖人应满足其全部要求，如发生矛盾，按较高标准执行。

十三、技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技术联系人：魏召凯，电话0370-5192371。

附：1. 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

2. 服务及质保承诺书

附件1：

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

	序号
	矿方技术要求
	投标单位技术响应情况
	偏差说明
	备注

	1
	南翼暗斜井胶带机张紧绞车采用JH-14型回柱绞车，出卖人所提供产品必须与城郊煤矿井下在用张紧绞车安装尺寸一致。
	
	
	

	2
	绞车采用φ21.5mm钢丝绳，容绳量不低于130m。
	
	
	

	3
	张紧绞车为主煤流胶带机备用张紧绞车，必须与城郊煤矿在用张紧绞车有完全替代性和互换性，出卖人在加工前进行下井核实底座尺寸，确保一致。
	
	
	

	4
	张紧绞车必须具备煤安标志，配套电气设施必须具有相关防爆及煤安标志，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要求。电机额定电压660/1140V。
	
	
	

	5
	绞车工作时应运转平稳，无异常现象。
	
	
	

	6
	绞车所有密封处，不得有漏油现象。
	　
	　
	　

	7
	主轴和卷筒不得有降低机械性能和使用性能的缺陷。
	
	
	

	8
	挡绳板边缘高出最外一层钢丝绳的高度，不小于钢丝绳直径的2.5倍。
	
	
	

	9
	绞车所有外露旋转零部件（除卷筒外）有防护装置。
	
	
	

	10
	投标人必须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提供下列有关质量保证的文件，至少包括:煤安证、防爆证。提供近3年至少有3项（2023年1月份以来）类似产品整机销售业绩。
	
	
	

	11
	合同签订后60日内到货，出卖人在规定时间内将货物运输卸货到买受人指定地点。
	
	
	


投标人保证：除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投标人响应技术规范书及招标公告的全部要求。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附件2：

服务及质保承诺书
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本单位针对张紧绞车项目，服务及质保方面承诺如下：

一、为矿方提供24小时响应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设备故障时，在2小时内做出答复，如需到达现场服务时，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予以解决。

二、整机质保期为产品运行合格之日起十二个月或到货验收合格起十八个月，以先到为准。在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损坏由我方负责，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可免费调换。如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货拖延、选型设计不合理或技术性能达不到要求，影响矿方生产或造成事故，责任损失由我方承担，矿方有权拒付设备款。在质保期内对整机所有出现的设备故障进行免费保修与免费提供、更换各种零部件与配件。每年不少于一次到矿服务、指导。
三、在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过程中损坏的或有缺陷的零部件我方及时更换，一切以满足安全生产为目标。

四、设备指导安装期间，我方安排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全程指导安装，确保安装质量。安装完毕后出现的设备问题、指导安装问题等，责任由我方承担，不推诿给施工区队，绝不出现推诿扯皮现象。设备指导安装完毕后，我方调试设备时间不超过2小时，2个小时后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以不影响矿方生产为准。若调试时间超出2个小时，对因影响生产对矿方造成的损失由我方承担。

五、我方免费为使用人培训操作维护人员（在设备出厂前或现场调试阶段），培训时间不少于4小时，其中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维修保养等知识培训不少于2小时。

六、我方按照矿方要求及时提供设备及部件相关技术文件和图纸，以保证工程设计、方案制定和现场施工等工作顺利进行。
七、我方承诺制造整机设备所使用的材料、部件、配件、设备等为全新的，绝对不使用翻新件，若采用翻新件，我方接受矿方一切索赔、惩罚等措施，直至沉没整机设备费用。
八、我方保证现场有技术人员组成的服务团队，负责指导安装和调试、测试、售后服务等工作，费用含在总报价内。

九、......

（以上承诺为基本要求，出卖人若不能满足以上承诺内容，则不具备报名入围条件。承诺内容若高于以上要求，可在以上内容基础上，按照序号增加承诺条款。）

一旦中标，严格按承诺履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负责。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